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6-012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26年1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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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弗品牌

50,

513

48,

557

4.03

50,

513

48,

557

4.03

51,

352

49,

999

2.71

51,

352

49,

999

2.71

WEY品

牌

7,873 5,007 57.24 7,873 5,007 57.24 8,066 4,740 70.17 8,066 4,740 70.17

长城皮卡

15,

350

12,

321

24.58

15,

350

12,

321

24.58

14,

037

13,

028

7.74

14,

037

13,

028

7.74

欧拉品牌 2,057 2,193 -6.20 2,057 2,193 -6.20 1,973 1,415 39.43 1,973 1,415 39.43

坦克品牌

14,

505

12,

845

12.92

14,

505

12,

845

12.92

14,

646

13,

327

9.90

14,

646

13,

327

9.90

其他 14 10 40.00 14 10 40.0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总计

90,

312

80,

933

11.59

90,

312

80,

933

11.59

90,

074

82,

509

9.17

90,

074

82,

509

9.17

1月海外销售40,278台。

1月新能源车销售18,029台。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

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

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

2026-004

转债代码：

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7/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30日~2026年6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875,6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7%

累计已回购金额 51,700,854.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47元/股~8.9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使用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

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1.38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5,875,6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47%，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8.9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4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51,700,85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06

证券简称：金宏气体 公告编号：

2026-002

转债代码：

118038

转债简称：金宏转债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金宏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1号），金宏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108.34万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7,437.1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1,486.0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5,951.06万

元。 截至2020年6月11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于2020年6月11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085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确保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以及募投项目的有序实施，公司、项目所属子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已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状态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500832354 本次注销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06610100188881190 正常使用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529000074522 正常使用

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75100122000239848 已销户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321 已销户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城支行 51981700000854 已销户

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50020010120100309491 已销户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546974729552 已销户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400545532 已销户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7110188000214033 已销户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0538901040105884 已销户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12902736810403 已销户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519000071458 已销户

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600656629 已销户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北方集成电路二期电子

大宗载气项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8,273.89万元，剩余募集资

金将用于尾款支付，预计不会产生资金节余。

公司存放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账号：8112001013500832354）募集资

金专户内的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公司资

金账户管理，公司决定将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

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对应的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股票代码：

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9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不

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该回购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回购方案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1月29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

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94,944,408 41.30

2 刘振东 93,261,384 13.06

3 SONG�JIANBO 31,575,649 4.42

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金

玉6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170,799 2.68

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364,853 1.17

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恒

通股份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第一期员工

持股单一资金信托

7,420,889 1.04

9

上海子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呈嘉

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34,365 0.51

10 夏朝嘉 3,501,820 0.49

8 韩佳颖 4,604,740 0.6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13,631 0.76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94,944,408 41.30

2 刘振东 93,261,384 13.06

3 SONG�JIANBO 31,575,649 4.42

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金

玉6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170,799 2.68

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364,853 1.17

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恒

通股份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第一期员工

持股单一资金信托

7,420,889 1.0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13,631 0.76

8 韩佳颖 4,604,740 0.64

9

上海子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呈嘉

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34,365 0.51

10 夏朝嘉 3,501,820 0.49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603344

证券简称：星德胜 公告编号：

2026-002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8/30，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8月28日~2026年8月27日

预计回购金额 1,5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028%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2.6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29元/股~24.9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5-028号），2025年9月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2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万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28%，购买的最高价为24.92元/股，最低价为24.29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2.61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信息披露

2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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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林平发

展”、“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３０１９

号文同意注册。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

承销保荐”、“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为

１

，

８８５．３７００

万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５４１．４８００

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１．２７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７５４．１０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８８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林平

发展”

Ａ

股

７５４．１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披露

的《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

金应当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１５７

，

１６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９

，

８５２

，

２８７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

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０９４４３６９％

。 配号总数为

１５９

，

７０４

，

５７４

个，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５９

，

７０４

，

５７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

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８９．０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７５４．１５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７．１２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８．２５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８８８００％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

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盟股份” 、“本公司” 、“公司” 或“发

行人”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2月3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全文网络链接地址：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www.jjckb.cn； 金融时报， 网址www.

financialnews.com.cn 和 中 国 日 报 网 ， 网 址 www.

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世盟股份

2、股票代码：001220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9,229.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307.2500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

二、风险提示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 首次公开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

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

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

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对其他可能存

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 并确信自己已做好

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 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

受的损失。

（二）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28.00元/股，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

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知悉严

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

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

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强化价值投资理

念，避免盲目炒作。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9,229.0000万股， 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2,260.8648万股， 占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4.50%。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

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

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

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

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

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指， 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

时， 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

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

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

值投资理念， 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募集资金

到位，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较发行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公

司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与净资产的增长保持同步，

在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七）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

年），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道路运输业（G54）” ，截至2026

年1月20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道路运输

业（G54）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4.64倍。

截至2026年1月20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

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2024年

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4年

扣非后

EPS

（元 /

股）

T-3日股

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倍）-扣

非前

（2024

年）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倍）-

扣非后

（2024

年）

300873.

SZ

海晨股

份

1.2725 0.9782 24.23 19.04 24.77

603813.

SH

原尚股

份

-0.5081 -0.5037 42.31 N.M. N.M.

603535.

SH

嘉诚国

际

0.4006 0.4021 10.26 25.61 25.51

603648.

SH

畅联股

份

0.3612 0.3589 10.89 30.15 30.35

603713.

SH

密尔克

卫

3.5742 3.3693 64.44 18.03 19.13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23.21 24.94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4年扣非前/后EPS=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注3：N.M.代表市盈率为负值。 市盈率剔除为负值的异

常值。

本次发行价格28.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扣非前

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15.29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6年1月20日（T-3日）发布

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14.64倍， 低于A股同

行业上市公司2024年扣非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24.94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

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1、发行人：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环宇路1号

3、联系人：王丽琦

4、电话：010-67871866

5、传真：010-6787188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1、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

2座27层及28层

3、联系人：邢茜、彭妍喆

4、电话：010-65051166

5、传真：010-65051156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

日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